组织机构代码证遗失补办程序

组织机构代码证遗失或毁损应及时向原代码发证机关申请补办手续：

    (1)递交《补办代码证书申请报告》（报告应有法定代表人签章及加盖本单位公章，报告格式及应包含的内容可向当地代码机关咨询）；

    (2)经代码发证机关审查、核实后，准予刊登遗失、作废通告（按统一格式自行刊登）；

(3) 经代码发证机关审核后，按规定程序补发代码证书。

附件：《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基本信息登记表》
